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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违规减持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港”、“公司”）已于前期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违

规减持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2496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相关方对工作函所涉问题逐项进行落实并认真回复如

下： 

前期，你公司披露公告显示，相关股东减持股份未提前公告， 违反了其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作出的承诺，公司将敦促股东上缴减持股份所得

收益。截至目前，相关股东仍未履行收益上缴义务。鉴于上述情况，根据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等规定，现就相关事项明确监管要求如下。 

一、公告披露，根据公司核查结果，公司第二大股东上海钥信信息技术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钥信信息）于 2018 年 11月进行的大宗交易系持

股平台拆分，未提前公告不违反承诺，钥信信息及受让方上海旭沣商务信息咨询

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旭沣）应当遵守钥信信息前期相关承诺，

上海旭沣后续减持未提前公告，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且未履行收益上缴义务。

请你公司结合具体规定、核查过程及与相关股东的沟通情况，说明上述股东是否

就拆分及承诺承接相关事项存在约定，认定钥信信息前述大宗交易行为不违反

承诺、上海旭沣后续减持违反承诺的依据及合理性，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

准确。 

【公司回复】 

（一）2018年 11月 12日，钥信信息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签订《退伙协议》，

同意上海旭沣退出其持有的钥信信息全部合伙份额。钥信信息在退伙协议生效当

日将其持有的数据港 3,512,000 股股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至上海旭沣，上



海旭沣在受让取得数据港股份后即完成合伙企业退出。该笔交易系钥信信息合伙

人上海旭沣退伙导致的高管持股平台拆分。 

（二）上述拆分实施时，在退伙协议中约定，未竟事宜按《合伙协议》及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但未就承诺承接相关事项进行具体约定，双方对于权

利义务的承接存在分歧、未达成一致。 

（三）考虑到 2018 年 11月钥信信息大宗交易转让股份是具体操作手段，分

拆后的钥信信息、上海旭沣对分拆前的钥信信息承诺承接事项未有明确约定，且

尚未就权利义务承接达成一致，因此钥信信息应遵守招股说明书减持相关承诺。

钥信信息本次减持未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违反了前期承诺，应当按承诺履行收益

上缴义务。 

二、公告披露，钥信信息于 2018 年 3 月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未提前公告，违反了承诺，公司将敦促股东履行减持股份所得收益上缴义务。请

你公司与相关股东明确应当上缴公司的减持收益的具体金额及计算依据，并说

明就前述收益上缴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和解决期限。 

【公司回复】 

（一）公司董事会已敦促股东履行 IPO 承诺中约定的收益上缴事宜，目前，

钥信信息就应当上缴公司的减持收益的具体金额及计算依据已提报董事会。 

（二）钥信信息就减持收益计算具体金额及计算方式认为： 

因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并没有明确规定股东违反 IPO 承诺减持

股份事宜所得收益的定义及收益的计算方式，经案例检索及法律论证，钥信信息

就违反减持信息披露义务所得收益的计算方法测算如下: 

根据钥信信息招股说明书中所作的减持承诺，钥信信息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

股票的应当遵守三方面的义务：1）关于减持方式；2）关于信息披露；3）关于

减持价格与减持比例。 

钥信信息未在上述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交易发生前提前三个交易

日进行公告，违反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所作出的减持承诺中的

信息披露义务。钥信信息对其承诺真实的意思表示及收益返还解释如下：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大股东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前需履行一定

的信息披露义务，未对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前信息披露义务进行强制要求。

该等立法的本意旨在要求上市公司股东在减持前，需要向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

以及股票市场提前释放减持信号，以增加上市公司持股变动的透明度，避免投资

者对公司股价变动的误判，降低上市公司股价的不正常波动，从而避免对公司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造成损害。如果大股东自愿承诺减持前需预披露，

其承诺要义同上。 

因此，钥信信息提案中的应上缴收益计算公式为： 

应上缴收益 = (实际减持价格(P) −应然减持价格(P′)) ×实际减持数量(Q) 

其中，应然减持价格(P′) = 实际减持价格(P) ×收盘价比值 (
𝑏

𝑎
) 

收盘价比值 (
𝑏

𝑎
) =

减持计划披露后第 N个交易日收盘价(b)

减持计划披露日收盘价(a)
 

应然减持价格为考虑减持预披露产生的“市场波动”影响后的价格。 

根据同花顺统计数据显示，沪市上市公司 2018 年所有已发布的减持计划共

534份（同一家公司同一日发布多个减持计划公告的合并计算为一份）。由于钥

信信息原承诺在披露减持计划三个交易日后实施减持，该承诺应理解为包含公告

当日。因钥信信息 2018 年两次减持未预披露均仅为大宗交易减持， (
𝑏

𝑎
)则取沪

市上市公司 2018 年所有只以大宗交易一种方式实施减持（仅大宗交易）披露减

持计划后第 3 个交易日收盘价与减持计划披露当日收盘价比值的平均数 0.9799

（对应股价变动比例为-2.01%），以客观反映减持计划对股价的影响。 

根据 2018年沪市大宗交易减持计划后平均变动比例测算收益如下： 

① 2018年 3月 27日钥信信息以 34.20元/股均价大宗交易 4,211,730股股

票所得收益为 34.20*(1-0.9799)*4,211,730=2,895,227.44 元。 

② 2018 年 11 月 12 日钥信信息以 22.58 元/股均价大宗交易 3,512,000 股

股票所得收益为 22.58*(1-0.9799)*3,512,000=1,593,949.30 元。 

③ 钥信信息 2018 年两笔大宗交易产生违反相关承诺减持股份所得收益为 

4,489,176.74 元。 



钥信信息已将上述收益返还具体方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并拟与公司就支付上

述收益金额签订协议。 

（三）经与股东多次沟通，公司目前仍不掌握钥信信息减持收益的具体情况。

因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未明确规定股东违反 IPO 承诺减持股份事宜

所得收益的定义及收益的计算方式，股东上述收益计算方式与公司理解的按收入

减成本计算收益逻辑不一致，因此认为股东提交的收益计算方式不合理、收益金

额可能偏低，董事会对钥信信息上述收益返还提案不认可，并将于一个月内尽快

通过法律手段进一步维护上市公司权益。 

三、请你公司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积极履职，勤勉尽责，就上述事项逐一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督促公司和相关股东妥善处理相关事项，保护上市公司和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回复】 

公司独立董事高度重视本次股东违反承诺事宜，并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考虑到 2018年 11月钥信信息大宗交易减持是具体操作手段，钥信信

息、上海旭沣对承诺承接事项未有明确约定，且尚未就权利义务承接达成一致，

钥信信息仍应遵守招股说明书减持预披露承诺，履行违反承诺的收益上缴义务。 

（二）经与股东多次沟通，公司目前仍不掌握钥信信息减持收益的具体情况。

因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未明确规定股东违反 IPO 承诺减持股份事宜

所得收益的定义及收益的计算方式，股东上述收益计算方式与公司理解的按收入

减成本计算收益逻辑不一致，因此认为股东提交的收益计算方式不合理、收益金

额可能偏低，独立董事对钥信信息上述收益返还提案不认可，并将督促董事会于

一个月内尽快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独立董事已督促公司和相关股东妥善处理相关违反承诺减持事宜。本

次减持违反承诺事宜主要系处理 2018 年股东违反承诺历史遗留问题，预计不会

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稳定经营。 

四、你公司应当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督促相关股东尽快核查有

关事项，明确具体责任人，并督促其按承诺履行减持收益上缴义务。 



【公司回复】 

（一）公司高度重视股东违反承诺减持相关事宜，董事会已召开专题会议就

该事项进行讨论，积极组织推进，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二）公司董事会对钥信信息上述收益返还提案不认可，并将于一个月内通

过法律手段进一步维护上市公司权益。 

（三）本次减持违反承诺事宜主要系处理 2018 年股东违反承诺遗留问题，

预计不会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稳定经营。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8日 


